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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潜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二）》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于 2017年 3月 10 日下发的《关于对中潜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二）》（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1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二）》”）

的要求，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对

《问询函（二）》中提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出具了本核查意见。（如

无特殊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所采用的释义与《中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第二次修订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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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补充披露科捷龙2015年10月受让标的公司51%股权所支付的11220.0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中，科捷龙营运资金、2016 年的股东增资款金额及实际控制

人借款的具体金额、资金来源及最终出资人、尚未偿还的借款明细和约定偿还

时间，并说明是否存在向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借款的情形、相关借款背后是否

存在代持情况等其它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5 年 10 月 14 日，科捷龙和创兴投资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创

兴投资将其持有的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51%的股权以 11,220万元转让给科捷龙，

同时约定科捷龙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十六个月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

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银行转帐）的方式给创兴投资。根据宝乐机器人提供的

支付凭证，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已分期支付完毕。 

（1）科捷龙的资金来源 

科捷龙自 2015年 10月开始陆续支付完成此次受让标的公司 51%股权的股权

转让价款，资金来源包括营运资金、2016 年的股东增资款及科捷龙实际控制人

王立磊借款。此外，科捷龙正在办理 2017 年增资相关手续，增资完成后，增资

款将偿还实际控制人王立磊借款。科捷龙财务报表及资金来源分别详细说明如

下： 

1）科捷龙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流动资产  15,525,934.73   31,413,082.96  

非流动资产  74,342,367.54   24,521,945.72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65,322,000.00   15,100,000.00  

资产总计  89,868,302.27   55,935,028.68  

流动负债  14,486,166.45   24,465,489.13  

其中：短期借款  21,000,000.00   16,00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负债合计  14,486,166.45   24,465,489.13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8,140,590.00   12,698,413.00  

资本公积  72,859,410.00   28,301,587.00  

盈余公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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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15,617,864.18   -9,530,460.45  

股东权益合计  75,382,135.82   31,469,539.55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89,868,302.27   55,935,028.68  

注：以上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2）资金来源 

①营运资金 

根据未审报表，2015 年 12 月 31 日，科捷龙净资产 3,146.95 万元；2015 年

7 月科捷龙股东增资时，新股东中山吉富、熊涛、于涛合计投入投资款 3,700 万

元；根据科捷龙的说明，其通过营运资金支付此次股权转让款 1,500 万元。 

②2016 年的股东增资款 

2016 年 5 月 25 日，科捷龙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269.8413

万元增加至 1,814.059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544.2177 万元，其中，新增股东天将

投资以货币方式出资 1,925 万元，其中 209.5238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715.476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天歌投资以货币方式出资 1,465 万元，其中 159.4558 万元计

入注册资本，1,305.544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天罡投资以货币出资 1,610 万元，

其中 175.238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434.761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上述股东出资合计 5,000 万元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之前全部到位，其中 4,500

万元已用于支付创兴投资股权转让款。 

③科捷龙实际控制人王立磊指令前海萃英提供借款 

根据王立磊说明及其提供前海萃英与科捷龙签署的《借款合同》，2017 年 1

月 16 日，王立磊指令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前海萃英向科捷龙提供借款 5,220 万元，

以用于科捷龙支付其购买宝乐机器人股权的股权转让款。 

④前海萃英资金来源及归还情况 

根据王立磊说明及其提供的前海萃英与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爵盟管理咨询

签署短期的《借款合同》，前海萃英的资金来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爵盟管理

咨询提供的借款。由于在本次交易相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之前，科

捷龙及水熊信息购买宝乐机器人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完毕，为避免可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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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本次交易，前海萃英在筹措股权转让款相关资金的过程中临时与爵盟管理咨询

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签署短期的《借款合同》，前海萃英向爵盟管理咨询借款 1

亿元，支付科捷龙及水熊信息剩余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借款期限为 3 个月，自

2017 年 1 月 13 日起至 2017 年 4 月 13 日止。 

2017 年 3 月 1 日，朋石投资与前海萃英签署《借款合同》，朋石投资向前海

萃英提供借款 1 亿元，以偿还爵盟管理咨询借款，借款期限为 3 年，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1 日止。 

截止 2017 年 3 月 10 日，前海萃英已收到朋石投资提供的借款 1 亿元，并已

归还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爵盟管理咨询借款。 

根据爵盟管理咨询出具的承诺函及爵盟管理咨询提供的股份质押相关文件，

爵盟管理咨询向前海萃英提供的上述 1 亿元借款，来源于通过质押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中潜股份的股份所获取的资金，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中潜股份资金的情形。 

（2）尚未偿还的借款明细和约定偿还时间 

2017 年 3 月 1 日，朋石投资与前海萃英签署《借款合同》，朋石投资向前海

萃英提供借款 1 亿元，借款期限为 3 年，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1

日止，到期前一次还本、分期付息。 

1）前海萃英归还朋石投资借款的来源 

①科捷龙增资款 5,220 万元偿还前海萃英借款 

根据科捷龙于 2017 年 3 月 7 日通过的股东会决议，科捷龙股东拟对科捷龙

增资 5,220 万元。科捷龙拟通过此次增资筹集资金 5,220 万元，归还前海萃英借

款。 

在科捷龙股东中，王立磊需要负责前海萃英的资金来源，上述增资事宜，前

海萃英需向科捷龙增资不超过 1,000 万元，王立磊承诺此增资款来自于前海萃英

自有资金。 

②前海萃英银行理财 2,000 万元 

截止目前，前海萃英拥有 2,000 万元的银行理财资产，系未来还款的资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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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一。 

③其他还款来源 

朋石投资与前海萃英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为 3 年，还款时间较

为充裕，前海萃英短期内不存在偿还借款的压力。前海萃英未来可以选择通过自

身营运资金、投资收益、股东借款、股东增资款等渠道归还剩余借款。 

2）科捷龙偿还前海萃英借款 

根据前海萃英与科捷龙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签署的《借款合同》，科捷龙向

前海萃英借款 5,220 万元，用于支付其受让宝乐机器人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双方

约定的借款期限为 2 个月（2017 年 1 月 17 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17 日）。根据科

捷龙说明，该借款目前尚未偿还完毕；如上文所述，科捷龙正在办理增资手续，

科捷龙将在股东增资款到账后偿还此笔借款。 

（3）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借款的情形、相关借款背后是否存在代持情况等

其它安排 

截止 2017 年 3 月 10 日，前海萃英已收到朋石投资提供的借款 1 亿元，并已

归还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爵盟管理咨询借款。除此之外，不存在前海萃英、水熊

信息、科捷龙向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关联方借款的情形。 

根据王立磊和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爵盟管理咨询确认，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

爵盟管理咨询向前海萃英提供借款的目的是，为避免可能影响本次交易，前海萃

英在筹措股权转让款相关资金的过程中临时向爵盟管理咨询进行短期的资金拆

借，并约定年息 7.5%（系依据市场化原则确定），且不存在代持情况或其他安排。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科捷龙 2015 年 10 月受让标的公司 51%股权所支付的 11,220 万元股权转

让款价款中，运营资金的金额为 1,500 万元；2016 年股东增资款的金额为 4,500

万元；实际控制人王立磊指令其实际控制的前海萃英提供的借款金额为 5,22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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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海萃英的资金来自于中潜股份第二大股东爵盟管理咨询提供的借款，

之后朋石投资向前海萃英提供借款，用于偿还爵盟管理咨询借款，并已偿还完毕。

现科捷龙正在办理增资手续，拟由现有股东增资 5,220 万元，增资款用于偿还对

前海萃英的借款。 

3）前海萃英将在与朋石投资约定的期限内（2020 年 3 月 1 日之前），归还

朋石投资借款，资金来源包括前海萃英收到的科捷龙还款、前海萃英银行理财产

品赎回以及前海萃英后期各项资金来源。 

4）前海萃英向爵盟管理咨询的借款，现已归还完毕；除此之外，不存在向

中潜股份及其关联方借款的情形；前海萃英向爵盟管理咨询进行短期资金拆借具

有商业合理性并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并不存在代持情况或其他安排。 

5）爵盟管理咨询向前海萃英提供的上述 1 亿元借款，来源于通过质押其持

有的上市公司中潜股份的股份所获取的资金，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中潜股份资金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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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公司回复，2015 年 12 月吴洪德将其持有的科捷龙 20%股权仅以

253.9683 万元转让给前海萃英的原因，系“前海萃英入股科捷龙后，原股东吴洪

德、陈春华对科捷龙的业绩进行了承诺，同时约定若科捷龙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前海萃英有权要求原股东以约定价格回购其所持有的股权。之后，由于科捷龙

预计不能完成该业绩承诺，经各方协商，改为由吴洪德将其持有的科捷龙 20%

股权转让给王立磊控制前海萃英，从而使得王立磊成为科捷龙新的实际控制

人。”请补充披露：（1）科捷龙做出业绩承诺的时间、依据和具体内容，并报备

相关协议；（2）根据预案，2015 年 6 月中山吉富才入股科捷龙，而在 2015 年

12 月科捷龙就预计不能完成业绩承诺并约定由吴洪德将其科捷龙股份转让给前

海萃英，请说明预计不能完成承诺的依据及合理性；（3）请进一步说明本次交

易的作价依据、合理性，原股东吴洪德、陈春华与中山吉富、前海萃英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后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1）科捷龙做出业绩承诺的时间、依据和具体内容 

根据 2015 年 4 月 16 日，科捷龙与前海萃英与吴洪德、陈春华签署的《增资

协议》，科捷龙拟将注册资本增加至 1142.9 万，其中 342.9 万的新增注册资本由

前海萃英或前海萃英指定的公司获得；根据预测，科捷龙承诺 2015 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营业收入达到 7,500 万元，2016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达到 12,000

万元；科捷龙承诺 2015 会计年度税后利润达到 750 万元，2016 会计年度利润达

到 1,750 万元，或者两年总利润达到 2,500 万元；如科捷龙未完成业绩承诺，前

海萃英有权要求吴洪德、陈春华回购前海萃英持有的股权。 

同时约定，前海萃英如确定要吴洪德、陈春华回购股权须通过书面形式通知

科捷龙及吴洪德、陈春华，科捷龙及吴洪德、陈春华收到前海萃英的书面通知当

日起六个月内须付清全部补偿款项。 

2015 年 7 月，前海萃英指定中山吉富依据上述协议的约定对科捷龙增资。 

（2）预计不能完成业绩承诺的依据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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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5 年 1-11 月科捷龙的未审财务报表，2015 年 1-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13.52 万元、实现净利润-530.29 万元，与业绩承诺全年营业收入 7500 万元以

及净利润 750 万元差距较大。根据王立磊说明，在 2015 年 11 月已经可以判断

2015 年收入无法达到业绩承诺，满足触发回购要求的条件，随后各方协商由前

海萃英受让吴洪德持有的科捷龙股权。 

（3）本次交易作价依据和合理性 

根据王立磊说明，由于科捷龙预计不能完成上述业绩承诺，且吴洪德、陈春

华不能提供回购资金，经各方协商，改为由吴洪德将其持有的科捷龙 20%股权转

让给王立磊控制的前海萃英。由于此次交易是新旧股东基于科捷龙业务目标计划

及其实现情况作出的决定，经协商按照注册资本确定转让价格。  

根据王立磊的说明及中山吉富、前海萃英的书面确认，吴洪德、陈春华与中

山吉富、前海萃英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王立磊、前海萃英、中山吉富提供的书面说明，以及科捷龙与前海萃

英、吴洪德、陈春华签署的《增资协议》、科捷龙 2015 年 1-11 月财务报表，独

立财务顾问认为： 

依据科捷龙与前海萃英与吴洪德、陈春华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签署的《增资

协议》，科捷龙对其 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业绩目标作出

承诺，且原股东吴洪德、陈春华按照约定需承担科捷龙未完成业绩承诺的相关补

偿责任（回购股权）； 

2015 年 12 月，各方预期不能实现业绩承诺，系依据科捷龙 2015 年 1-11 月

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以及 2015 年 12 月经营情况与业绩承诺对比之后所作出的合

理预计； 

本次交易系在科捷龙预计不能实现业绩承诺，且吴洪德、陈春华不能提供回

购资金的情况下，经各方协商达成一致的转让，由于此次交易是新旧股东基于科

捷龙业务目标计划及其实现情况作出的决定，因此按照注册资本确定转让价格，

具有合理性；吴洪德、陈春华与中山吉富、前海萃英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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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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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公司回复，2016 年 5 月，前海萃英将其所持科捷龙 10.00%股份以

远低于净资产价格的 126.9842 万元转让给朋石投资的原因，系“实际控制人王立

磊希望通过朋石的资金优势为科捷龙的发展提供较大的资金保障，由于王立磊

主动提出此项交易，所以按照注册资本作为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请补充说

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其它协议或安排，并说明前海萃英、中山吉富、朋石投资

的最终投资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

进行核查，说明采取的核查措施，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6 年 5 月 8 日，前海萃英将其所持有的科捷龙 1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126.9842 万元）转让给新股东朋石投资，各方按照科捷龙的注册资本确定本次股

权转让的价格为 126.9842 万元。 

根据王立磊说明，王立磊控股科捷龙后，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司经营上，

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朋石投资有一定的资金优势能为

科捷龙的发展提供较大的资金保障，经双方商议，王立磊决定将其通过前海萃英

控制的科捷龙 10%的股权转给朋石投资，以期朋石投资对科捷龙的后续帮助可以

获得更多的回报。由于王立磊主动提出此项交易，所以按照注册资本确定转让价

格。2017 年 3 月 1 日，朋石投资与前海萃英签署了《借款合同》，朋石投资向前

海萃英提供借款 1 亿元，以偿还爵盟管理咨询借款。 

（1）此次交易不存在其他协议 

根据王立磊、朋石投资出具的说明，此次交易时，朋石投资与王立磊及前海

萃英、水熊信息、科捷龙之间不存在其他协议，但曾口头约定，朋石投资在王立

磊或其控制的企业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提供资金支持。 

（2）前海萃英、中山吉富、朋石投资实际投资人之间的关系 

1）前海萃英、中山吉富、朋石投资各自的股权结构 

A.前海萃英的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立磊 990.00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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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倪嫚 10.00 1.00 

合计 1,000.00 100.00 

B.中山吉富的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前海萃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 0.10 

2 朋石（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1,601.00 53.37 

3 倪嫚 196.00 6.53 

4 赵剑锋 301.00 10.03 

5 王剑聪 150.00 5.00 

6 陈东生 100.00 3.33 

7 彭云龙 100.00 3.33 

8 邓鸿兵 50.00 1.67 

9 燕飞 249.50 8.32 

10 陶霄燕 249.50 8.32 

合计 3,000.00 100.00 

C.朋石投资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闫怡锦 450.00 45.00 

2 王秀珍 500.00 50.00 

3 陆航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00 

2）关联关系情况 

    中山吉富的投资人倪嫚（出资比例为 6.53%）同时也是前海萃英的股东（持

股 1%）；前海萃英的股东王立磊与前海萃英、中山吉富的投资人倪嫚系夫妻关系；

中山吉富的投资人燕飞与朋石投资的股东闫怡锦系夫妻关系；前海萃英为中山吉

富的普通合伙人；朋石投资为中山吉富的有限合伙人及主要出资人（出资比例为

53.37%）。 

根据前海萃英、朋石投资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最终投资人的确认函，前海萃英、

中山吉富均为王立磊实际控制的企业，除王立磊和倪嫚为夫妻关系、燕飞和闫怡

锦为夫妻关系外，朋石投资与前海萃英、中山吉富的最终投资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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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前海萃英、中山吉富、朋石投资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和

其它资料，以及前海萃英、中山吉富、朋石投资出具的书面说明、最终投资人的

确认函，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其他公开信息，独立财务顾问认

为：前海萃英将其所持科捷龙股份转让给朋石投资，不存在其他协议，但曾口头

约定，朋石投资在王立磊或其控制的企业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提供资金支持；

前海萃英、中山吉富均为王立磊实际控制的企业，除王立磊和倪嫚为夫妻关系、

燕飞和闫怡锦为夫妻关系外，朋石投资与前海萃英、中山吉富的最终投资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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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补充披露水熊信息 2016 年 5 月受让标的公司 24%股权所支付的 6580

万元股权转让款价中，水熊信息的营运资金、水熊信息实际控制人王立磊借款

的具体金额、资金来源及最终出资人，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此外，由于水熊信息仍有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尚未支付完成，请说明本次交易所

涉及的相关股权归属是否存在争议和诉讼风险，请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独立意

见。 

【回复】 

2016 年 5 月 27 日，曹一波、创兴投资和水熊信息、华和隆签订了《股权转

让协议书》，约定将创兴投资持有的宝乐有限 14%股份以 3,080 万元转让给水熊

信息，将其持有的宝乐有限 4%股权以 80 万元转让给华和隆；约定将曹一波持有

的宝乐有限 10%股权以 3,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水熊信息，将其持有的宝乐有限

2%股权以 4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华和隆，水熊信息和华和隆应于该股权转让协议

书生效之日起十六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创兴

投资、曹一波。2016 年 5 月 30 日，深圳市监局核准了上述变更。 

根据宝乐机器人提供的支付凭证和水熊信息的说明，本次股权转让，水熊信

息已经支付 1,280 万元对价给创兴投资，同时已支付 2,850 万元对价给曹一波，

剩余部分水熊信息承诺将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剩余部分对价。 

（1）水熊信息的资金来源 

水熊信息已支付部分受让宝乐有限 24%股权的资金，自 2016 年 9 月开始已

陆续支付金额 4,130 万元，资金来源为营运资金、水熊信息实际控制人王立磊借

款等。 

1）营运资金 

2016 年水熊信息通过营运资金支付此次股权转让款 1,350 万元，资金来源为

股东王立磊向水熊信息的投资款。 

2）实际控制人王立磊指令前海萃英提供借款 

2017 年 1 月 16 日，王立磊指令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前海萃英向水熊信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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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 2,780 万元，根据前海萃英与水熊信息签署的《借款合同》，水熊信息向前

海萃英借款 2,780 万元，以用于水熊信息支付其购买宝乐机器人股权的股权转让

款。 

关于前海萃英资金来源及归还情况，请参见第一题（1）科捷龙的资金来源

/2）资金来源/④前海萃英的资金来源。 

（2）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进度 

根据曹一波、创兴投资和水熊信息、华和隆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水

熊信息和华和隆应于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十六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以

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创兴投资、曹一波。 

剩余股权转让款 2,450 万元，水熊信息将在上述协议约定时间内即 2017 年 9

月前支付完毕。 

（3）风险提示 

2016 年 5 月 27 日，曹一波、创兴投资和水熊信息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约定将创兴投资持有的宝乐有限 14%股份以 3,080 万元转让给水熊信息；约定将

曹一波持有的宝乐有限 10%股权以 3,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水熊信息，水熊信息

应于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十六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银行转

账）的方式支付给创兴投资、曹一波。根据宝乐机器人提供的支付凭证和水熊信

息的说明，本次股权转让，水熊信息已经支付 1,280 万元对价给创兴投资，同时

已支付 2,850 万元对价给曹一波，剩余部分水熊信息承诺将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

支付剩余部分对价。尽管水熊信息承诺将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剩余部分对

价，但仍然存在剩余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进度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4）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根据水熊信息说明，水熊信息受让宝乐有限 24%的股权不存在代持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水熊信息自 2016 年 9 月开始已陆续支付部分

股权转让款 4,130 万元，其中资金来源包括水熊信息的营运资金 1,350 万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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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信息实际控制人王立磊借款 2,780 万元，来源于王立磊控制的前海萃英向上市

公司第二大股东爵盟管理咨询的借款，现前海萃英通过朋石投资借款已归还爵盟

管理咨询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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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科捷龙及水熊信息的实际控制人王立磊结合自身财务状况，补充披露

未来的筹资和还款计划，并报备相关筹资协议（如有）；请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完

成后，王立磊是否将通过质押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来偿还相关借款。请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王立磊名下资产包括其实际控制的相关公司，包括科捷龙、水熊信息、前海

萃英等（具体请见问题 6 的回复），由于未来需要偿还借款的企业为前海萃英，

因此下述主要为前海萃英的筹资及还款计划： 

（1）前海萃英筹资及还款计划 

2017 年 3 月 1 日，朋石投资与前海萃英签署《借款合同》，朋石投资向前海

萃英提供借款 1 亿元，借款期限为 3 年，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1

日止，利息按期支付，本金到期一次性归还。截止 2017 年 3 月 10 日，朋石投资

的借款已经到位。前海萃英归还朋石投资借款的还款计划如下： 

1）科捷龙增资款 5,220 万元 

根据科捷龙于 2017 年 3 月 7 日通过的股东会决议，科捷龙股东拟对科捷龙

增资 5,220 万元。科捷龙拟通过此次增资筹集资金 5,220 万元，归还前海萃英借

款。 

2）前海萃英银行理财 2,000 万元 

截止目前，前海萃英拥有 2,000 万元的银行理财资产，系未来还款的资金来

源之一。 

3）其他还款来源 

朋石投资与前海萃英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为 3 年，还款时间较

为充裕，前海萃英短期内不存在偿还借款的压力。前海萃英未来可以选择通过自

身营运资金、投资收益、股东借款、股东增资款等渠道归还剩余借款。 

（2）对上市公司股份质押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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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科捷龙增资事宜办理完毕、前海萃英收到归还的借款后，前海萃英

将拥有的至少 7,220 万元的短期可变现资产（包括银行理财资产 2,000 万元以及

在科捷龙增资完毕后归还的借款 5,220 万元）系其归还朋石投资 1 亿元借款的主

要资金来源。朋石投资与前海萃英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为 3 年，还

款期限较长，前海萃英短期内不存在偿还借款的压力。前海萃英未来可以选择通

过自身营运资金、投资收益、股东借款、股东增资款等渠道归还剩余借款。 

其次，本次交易完成后，科捷龙和水熊信息将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科捷龙

或水熊信息可通过实现业绩承诺分期解锁的途径获得资金，也可以通过股份质押

的方式融资，资金所有方为科捷龙或水熊信息。根据王立磊的说明，科捷龙及水

熊信息虽然存在股份质押的可能性，但并非前海萃英归还朋石投资借款的主要资

金来源。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前海萃英归还朋石投资借款主要资金来源合理

明确；另外根据王立磊的说明，科捷龙及水熊信息存在通过此次交易取得上市公

司股份质押融资的可能，但并非前海萃英归还朋石投资借款的主要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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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补充披露王立磊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的公司情况，请独立财务顾

问进行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 

【回复】 

根据王立磊的说明，除王立磊与倪嫚为夫妻关系，且除王立磊控制的下述企

业外，不存在其他一致行动人情形。王立磊所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控制方式 取得方式 经营业务 具体情况 

1 

深圳前海

萃英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王立磊持有前海萃英

99.00%的股权，为前海

萃英的实际控制人。 

王立磊投

资设立 
私募基金管理人 

参见预案“第三

节  交易对方基

本情况”之“二、

交易对方详细情

况 

”之“（一）法人

股东”之“1、科捷

龙”之“（3）股东

及出资情况” 

2 

共青城天

将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王立磊持有前海萃英

99.00%的股权，前海萃

英系天将投资基金管

理人。 

投资设立 股权投资基金 

参见预案“第三

节  交易对方基

本情况”之“二、

交易对方详细情

况 

”之“（一）法人

股东”之“1、科捷

龙”之“（3）股东

及出资情况” 

3 

共青城天

罡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王立磊持有前海萃英

99.00%的股权，前海萃

英系天罡投资基金管

理人。 

投资设立 股权投资基金 

参见预案“第三

节  交易对方基

本情况”之“二、

交易对方详细情

况 

”之“（一）法人

股东”之“1、科捷

龙”之“（3）股东

及出资情况” 

4 

共青城天

歌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王立磊持有前海萃英

99.00%的股权，前海萃

英系天歌投资基金管

理人。 

投资设立 股权投资基金 

参见预案“第三

节  交易对方基

本情况”之“二、

交易对方详细情

况 

”之“（一）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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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之“1、科捷

龙”之“（3）股东

及出资情况” 

5 

共青城天

玺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王立磊持有前海萃英

99.00%的股权，前海萃

英系共青城天玺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基金管理人。 

投资设立 股权投资基金 - 

6 

共青城天

銮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王立磊持有前海萃英

99.00%的股权，前海萃

英系共青城天銮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基金管理人。 

投资设立 股权投资基金 - 

7 

中山吉富

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

合伙） 

王立磊持有前海萃英

99.00%的股权，前海萃

英系中山吉富执行事

务合伙人。 

投资设立 
主营业务为股权

投资。 

参见预案“第三

节  交易对方基

本情况”之“二、

交易对方详细情

况 

”之“（一）法人

股东”之“1、科捷

龙”之“（3）股东

及出资情况” 

8 

广东科捷

龙机器人

有限公司 

王立磊系前海萃英的

实际控制人；前海萃英

持有科捷龙 10.50%的

股权；且前海萃英为中

山吉富、天将投资、天

歌投资和天罡投资的

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

务合伙人，故王立磊通

过前海萃英，控制了科

捷龙 61.50%的股权。 

前海萃

英、天将、

天哥及天

罡股权受

让 

主要业务为工业

机器人、自动化

生产线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 

参见预案“第三

节  交易对方基

本情况”之“二、

交易对方详细情

况 

”之“（一）法人

股东”之“1、科捷

龙” 

9 

广东钜通

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王立磊系科捷龙的实

际控制人，钜通智能系

科捷龙全资子公司。 

科捷龙子

公司 

经营范围：嵌入

式技术及软件的

研发、生产及销

售；工业控制器、

工业机器人、服

务机器人及其他

智能设备、产品、

技术、服务的研

制、生产及销售；

货物及技术出

口。 

参见预案“第三

节  交易对方基

本情况”之“二、

交易对方详细情

况 

”之“（一）法人

股东”之“1、科捷

龙”之“（5）下属

企业情况” 

10 广州水熊 王立磊持有水熊信息 投资设立 未实际经营业 参见预案“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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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99.00%的股权，为水熊

信息实际控制人。 

务。 节  交易对方基

本情况”之“二、

交易对方详细情

况 

”之“（一）法人

股东”之“2、水熊

信息” 

11 

广东宝乐

机器人股

份有限公

司 

王立磊系科捷龙的实

际控制人，王立磊通过

控制科捷龙而间接控

制宝乐机器人 51.00%

的股份，同时，王立磊

通过直接持有水熊信

息 99%的股权而间接

控制宝乐机器人

24.00%的股份，因此，

王立磊合计控制宝乐

机器人 75.00%的股份。 

科捷龙和

水熊信息

股权受让 

主营业务为智能

清洁服务机器人

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 

参见预案“第四

节  交易标的基

本情况” 

12 

宝乐机器

人实业有

限公司 

王立磊系宝乐机器人

的实际控制人，宝乐实

业系宝乐机器人的全

资子公司。 

宝乐机器

人投资设

立 

未实际经营业

务。 

参见预案“第四

节  交易标的基

本情况”之“四、

标的公司子公司

情况”之“（一）

全资子公司情

况”之“1、宝乐机

器人实业有限公

司” 

13 

深圳市宝

乐电子商

务有限公

司 

王立磊系宝乐机器人

的实际控制人，宝乐电

子系宝乐机器人的全

资子公司。 

宝乐机器

人股权受

让 

主营业务为宝乐

机器人的自有品

牌扫地机器人线

上销售。 

参见预案“第四

节  交易标的基

本情况”之“四、

标的公司子公司

情况”之“（一）

全资子公司情

况”之“2、深圳市

宝乐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14 

广州云和

机器人有

限公司 

王立磊系宝乐机器人

的实际控制人，云和机

器人系宝乐机器人的

控股子公司。 

宝乐机器

人股权受

让 

主营业务为宝乐

机器人的自有品

牌扫地机器人线

下销售。 

参见预案“第四

节  交易标的基

本情况”之“四、

标的公司子公司

情况”之“（二）

控股子公司情

况” 

15 广州有人 王立磊系前海萃英的 前海萃英 主营业务为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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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

公司 

实际控制人，广州有人

科技有限公司系前海

萃英控股子公司。 

投资设立 的研究和试验发

展。 

16 

甘肃吉富

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王立磊持有甘肃吉富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0%的股份。 

王立磊投

资设立 

主营业务为防

水、保温、防腐

等材料的开发与

销售。 

- 

（1）共青城天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天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玺投资”）系 2016

年 06 月 27 日于共青城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天玺

投资已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 SL3561），基金管理人

为深圳前海萃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宝乐机器人提供的天玺投资的合伙协

议，天玺投资的基金规模、组织形式、出资方式、存续期限、退出机制如下： 

基金规模 

（总认缴出资额） 

3,000 万元 

组织形式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方式 货币 

存续期限 20 年（2016 年 06 月 27 日至 2036 年 06 月 26 日） 

退出机制 合伙企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处置的权力

全部归属于普通合伙人，由其直接行使或通过其委派的代表行使并接受其他合

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监督。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企

业存续期间执行事务合伙人不作变更。 

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利润。项目投资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股息、红利、

被投资公司预分配现金、项目退出所得（包括转让对被投资公司投资的转让所

得、被投资公司清算所得）或其他基于项目投资取得的收入。 

合伙企业投资项目出现退出时间窗口时，执行事务合伙人应通知全体合伙人，

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在扣除有关税费后可分配当期收益。退出时间窗口是指

所投资企业出现股份上市、股份转让、股份回购、管理层收购、公司清算及其

他合法途径的时间。 

（2）共青城天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天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銮投资”）系 2016

年 07 月 20 日于共青城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天銮

投资已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 SM6454），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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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深圳前海萃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宝乐机器人提供的天銮投资的合伙协

议，天銮投资的基金规模、组织形式、出资方式、存续期限、退出机制如下： 

基金规模 

（总认缴出资额） 

3,000 万元 

组织形式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方式 货币 

存续期限 20 年（2016 年 07 月 20 日至 2036 年 07 月 19 日） 

退出机制 合伙企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处置的权力

全部归属于普通合伙人，由其直接行使或通过其委派的代表行使并接受其他合

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监督。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企

业存续期间执行事务合伙人不作变更。 

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利润。项目投资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股息、红利、

被投资公司预分配现金、项目退出所得（包括转让对被投资公司投资的转让所

得、被投资公司清算所得）或其他基于项目投资取得的收入。 

合伙企业投资项目出现退出时间窗口时，执行事务合伙人应通知全体合伙人，

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在扣除有关税费后可分配当期收益。退出时间窗口是指

所投资企业出现股份上市、股份转让、股份回购、管理层收购、公司清算及其

他合法途径的时间。 

（3）广州有人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3MA59BHLY2Y 

住所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汉溪大道东 290 号保利大都汇 3 栋办公楼 1201、

1202 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 王立磊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房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

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动漫制作;游戏软件设计制作;地

理信息加工处理;供应链管理;投资咨询服务;受金融企业委托提供非金

融业务服务;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受金融机构

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

包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广告业; 

成立日期 2016 年 01 月 18 日 

2）出资结构 



 26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前海萃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0 60.00 

2 共青城汇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00 23.00 

3 杨晨 110.00 11.00 

4 曲敬 20.00 2.00 

5 曾晨光 20.00 2.00 

6 何伟 20.00 2.00 

合计 1,000.00 100.00% 

（4）甘肃吉富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100591248816R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2710 号天庆花园 1 号楼 6 单元 602 室 

法定代表人 王立磊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防水材料、保温材料、防腐材料、改性沥青、乳化沥青、铁路交通专

用材料、建筑成套设备、体育木地板、塑料、草皮、吸音材料的销售、

技术开发与服务。（以上项目国家禁止的除外） 

成立日期 2012 年 04 月 23 日 

2）出资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王立磊 160.00 80.00 

2 王博 40.00 20.00 

合计 200.00 100.00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王立磊提供的说明及相关主体的工商登记信息文件，独立财务顾问认

为，王立磊及倪嫚为夫妻关系，除王立磊控制的企业外，不存在与其他第三方存

在一致行动的关系或安排；王立磊所控制的企业情况已在《预案》（第二次修订

稿）中完整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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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中潜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二）>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

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孙永波 刘祥伟 


	1、请补充披露科捷龙2015年10月受让标的公司51%股权所支付的1122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中，科捷龙营运资金、2016年的股东增资款金额及实际控制人借款的具体金额、资金来源及最终出资人、尚未偿还的借款明细和约定偿还时间，并说明是否存在向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借款的情形、相关借款背后是否存在代持情况等其它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根据公司回复，2015年12月吴洪德将其持有的科捷龙20%股权仅以253.9683万元转让给前海萃英的原因，系“前海萃英入股科捷龙后，原股东吴洪德、陈春华对科捷龙的业绩进行了承诺，同时约定若科捷龙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前海萃英有权要求原股东以约定价格回购其所持有的股权。之后，由于科捷龙预计不能完成该业绩承诺，经各方协商，改为由吴洪德将其持有的科捷龙20%股权转让给王立磊控制前海萃英，从而使得王立磊成为科捷龙新的实际控制人。”请补充披露：（1）科捷龙做出业绩承诺的时间、依据和具体内容，并报备相关协...
	3、根据公司回复，2016年5月，前海萃英将其所持科捷龙10.00%股份以远低于净资产价格的126.9842万元转让给朋石投资的原因，系“实际控制人王立磊希望通过朋石的资金优势为科捷龙的发展提供较大的资金保障，由于王立磊主动提出此项交易，所以按照注册资本作为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请补充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其它协议或安排，并说明前海萃英、中山吉富、朋石投资的最终投资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进行核查，说明采取的核查措施，并发表明确意见。
	4、请补充披露水熊信息2016年5月受让标的公司24%股权所支付的6580万元股权转让款价中，水熊信息的营运资金、水熊信息实际控制人王立磊借款的具体金额、资金来源及最终出资人，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此外，由于水熊信息仍有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尚未支付完成，请说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股权归属是否存在争议和诉讼风险，请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
	5、请科捷龙及水熊信息的实际控制人王立磊结合自身财务状况，补充披露未来的筹资和还款计划，并报备相关筹资协议（如有）；请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王立磊是否将通过质押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来偿还相关借款。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6、请补充披露王立磊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的公司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



